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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、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2、评估机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师；

3、韶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韶府征启〔2023〕5 号

4、征收土地预公告红线图

5、各地张贴征收土地预公告相片

6、走访民众、现场勘察相关相片

7、公众意见调查表（部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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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访民众、现场勘察相关相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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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意见调查表（部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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